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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宁市 2018年度市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9年 9月 24日在兴宁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兴宁市审计局局长   钟剑波 

 

2018年以来，市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东工作、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

化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扎实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审计工

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国家和省、市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

落实，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组织实施了 2018年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重点对市级预算管理、部门预算执行、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重点民生项目和专项资金等进行了审计，揭露

违法违纪问题和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着力发挥审计在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反

腐倡廉等方面“治已病、防未病”的功能作用。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6月，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 19个，查出违规资金 229.95万

元、管理不规范资金 11455.65 万元；审计作出处理应缴财政资金

146.34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 139.18万元，应调账处理 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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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提交审计专报 7篇。同时，参与和配合上级审计机关审计项

目 4个共 17人次。 

审计结果表明，2018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梅州和兴宁市委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

构建兴宁“一城一廊一带”格局和梅州副中心城市目标，财政管理

不断完善，审计整改力度不断加强。从审计情况看，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平稳。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努力克服经济增长放缓、普遍性减税

降费等因素的影响，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强化税收征管，积极组织

财政收入。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 亿元，其中税收

收入 7.7亿元，税收占比对比上年提高了 2.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

质量有所提高。 

——保障民生资金支出。2018年，市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支出

管理，全面推进预算公开，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

生支出。全年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住房保

障等民生支出共 51.0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36%，同比

增支 1.86亿元，增幅 3.79%。一是提高城乡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教

育经费支出 14.6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的 23.65%，完成

年初预算数 11.92 亿元的 123.07%。二是加强底线民生保障。财政

安排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医疗救

助支出等底线民生支出共计 4.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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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市财政部门重新修订了财政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通过改革现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规范公务卡结算制度，

进一步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确保财政资金运行更加安全、

高效，规范了政府财政支出行为。 

——加大审计整改力度。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

会对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专门召集相关单位研究

部署审计整改工作，要求有关被审计单位积极落实审计整改主体责

任，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认真研究，深刻剖析，逐条落实整改。2018

年 11月，由市人大办、市府办、市财政局、市审计局抽调人员组成

4 个督查组，对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联合对被审计

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有效推动审计整改工作。至 2019年 6

月底，已整改上缴财政资金 272.69 万元、归还原渠道资金 77.86

万元，调增固定资产234.82万元、落实或拨付项目资金27533万元。 

一、市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主要审计了市财政局组织实施的 2018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2018年度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0亿元，完成调整后预

算收入计划的 100.7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2.03 亿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支出计划的 107.42%。2018 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65.58

亿元，总支出 64.02亿元，年终结转结余 1.56亿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总收入 7.62亿元，总支出 7.62亿元；社保基金专户总收入 14.19

亿元，总支出 16.39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6.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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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表明，2018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财税

部门强化税收征管，积极组织各项财政收入，争取上级支持，确保

民生、落实上级政策等各项资金保障。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一)预算编制方面。一是未按规定将上年度的一般公共预算结

转结余资金编入年度预算收支计划；二是未按规定将上级提前告知

收入编入年度预算收支计划；三是未按规定单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二）财政收支方面 

1.污水处理费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造成少列政府性基金收支。 

2.少列财政收入 85.22万元。一是广东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息收入 24.75万元未缴入国库；二是市府办缴入租赁款 60.47万元

未列收入。 

3.不合规调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明细科目。 

4.5 间公立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未执行“收支两条线”上缴财

政。 

5.有 1个单位未及时申请使用寄宿制学校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滞留在财政部门。 

（三）财政管理方面 

1.部分人员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2.部分已死亡人员继续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3.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方面，部分企业自筹资金用“白

头单”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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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组织对新圩镇、宁中镇、市水务局、市司法局、市卫

生监督所、市兴民中学、市田家炳中学等单位 2017年度部门预算执

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单位基

本能执行预算法和国家财经法规的有关规定。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是： 

（一）财政财务收支管理方面 

1.有 5个单位未严格执行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上

缴财政。 

2.有 3个单位购置视频设备、办公家具等未严格执行政府集中

采购制度。 

3.有 4个单位扩大开支范围。 

4.有 2个单位“以拨作支”列支工作经费。 

5.有 3个单位支付办公用品、校园绿化费、垃圾清运费等未取

得发票。 

6.有 4个单位未按规定提取工会经费和收取工会会员费。 

7.有 2个单位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事项。 

8.有 1个单位超出中标金额签订合同。 

9.有 3个单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部分人员多领取误餐费。 

10.有 2个单位超现金结算限额支付费用。 

（二）专项资金管理方面。一是有 1个单位精准扶贫资金使用

进度缓慢；二是有 1个单位挤占水利工程等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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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一是有 5个单位少（漏）计固定资

产；二是有 3个单位未经审批对外出租门店、厂房等国有资产。 

三、工程项目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组织对市田家炳中学教学楼维修、校园绿化及道路改

造工程、市司法局公证处业务用房维修工程、宁江西堤局部人行道

及绿化改造工程和怡兴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项目进行了竣工决算审

计。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建设单位基本能执行国家基建程序，会计

核算基本规范。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有 2宗工程项目开工

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二是有 1宗工程项目未履行立项审批手续。

三是有 1宗工程项目无施工设计图纸。四是有 1宗项目未及时编制

竣工财务决算。五是有 1单位未按规定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四、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调查情况 

根据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部署，市审计局组织对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建设和市公安局开展公安户政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审计调查结果表明，被审计单位基本

能贯彻落实上级的重大决策部署，有效推动各项工作，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政策落实方面 

一是全科医生实际配备人数不足。2017 年和 2018 年 1-10 月，

兴宁市应按省要求为25个乡镇卫生院和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设

置全科医生特设岗位 56名，实际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未配备全科医生。二是未按要求完成产科医师（助产士）和全科



 - 7 -  

医生的培训目标任务。2017-2018年要求完成产科医师 19人、全科

医师 66人，实际完成培训产科医师 15人、全科医师 44人。 

（二）户政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政策落实方面：户籍部门

未开展居民身份证相片“多拍优选”服务。 

五、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组织对兴宁市 2015至 2017年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2017 至 2018 年兴宁市未利用地开发水田项

目建设资金及 2017至 2018年兴宁市现有耕地提质改造项目建设资

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兴宁市政府比较重

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本级财政投入较大资金进行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建立了生活垃圾收运处理长效运营机制，改善了农村的卫

生条件和人居环境。原市国土资源局能利用本级财政资金积极实施

现有耕地提质改造和未利用地开发水田项目，项目前期工作准备充

分、各项基建手续基本完备、财务收支基本符合建设项目资金管理

的规定。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一）专项资金和资产管理方面。一是未及时使用资金。由于

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推进项目缓慢等原因，造成部分省级财政资金

闲置。二是项目验收把关不严。2 个镇的生活垃圾运转站均未达到

验收条件要求，违规获得垃圾转运站建设资金。三是超限额使用现

金。四是未对省级专项资金及项目建设资金的收入或支出进行单独

核算。 

（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和运营方面。一是兴宁市“四

镇一园”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相关部门单位与中标人签订垃圾清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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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建设的政府采购合同年限，均超过规定的年限。二是垃圾填

埋场存在安全隐患。黄泥坑垃圾处理场存在填埋库容严重不足，渗

沥液处理能力不足，以及垃圾挡坝和垃圾堆体安全隐患严重。三是

生活垃圾转运站项目建设未履行立项、可行性研究等相关基本建设

程序。四是未及时关闭 7个镇级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五是未对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 

六、促进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规范权力运行审计 

市审计局组织对新圩镇、宁中镇、市司法局、市卫生监督所、

市兴民中学、市田家炳中学、原市粮食局、工业园管委会等 8个单

位共 10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被审计

的领导干部能贯彻执行中央、省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推动所辖

地区经济发展和部门单位事业发展。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一）决策制度建立及执行方面。一是有 1个单位未及时建立

健全重大经济决策制度。二是有 2个单位重大决策制度存在集体议

事决策范围不明确的问题。三是有 4个单位部分重大经济事项没有

按规定集体研究决策。四是有 2个单位存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序

不合规及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二）重大建设项目管理方面。一是有 5个单位工程项目结算

未经相关评审机构审核。二是有 3个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

的单位和个人施工。三是有 2个单位部分工程项目未履行立项审批

手续。四是有 1个单位部分工程项目开工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 

（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方面。对被审计单位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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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经费管理和支出情况进行抽查，经抽查发现有 7个单位部分公

务接待费支出未附公函和接待清单；有 5个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在

其他科目中列支;有 1个单位因公出国（境）费在其他科目列支。 

对本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情况，市审计局已依法征求

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报告反映

的问题正在整改和纠正；对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已作出处理意见；

对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建议相关单位建章立制，切实

加强内部管理。下一步，市审计局将按照市政府的要求督促有关部

门单位认真整改，整改情况将按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七、审计建议 

（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一是认真执行预算法，提高预算编

制的完整性、科学性；二是推动预算全覆盖，提高年初预算的到位

率和执行率，依法规范预算调整，减少预算追加。 

（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加强收入征管，确保政府各项收入

及时、足额征缴入库。加强支出监管，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支出预

算。严格控制各种财政暂付款项，清理消化财政垫借款。 

（三）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进一步做好收入形势分析，围

绕支出目标任务，狠抓收入进度，努力实现收入稳定增长。二是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履行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职责，为重大政策的

落实、重点项目建设、民生事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加大存量

资金盘活力度，切实执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

安全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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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一是盘活各类闲置资源资产，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规范各单位

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五）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建立健全重大项目实施的管理监督

机制，定期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专项资金

使用取得实效。 

 


